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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訪問團前往上海世界博覽會  

進行職務訪問  
 
 
目的  
 
 本文件就立法會主席應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請率領立法

會議員訪問團前往中國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下稱 "上海世博 ")
進行職務訪問的建議，徵詢議員的意見。  
 
 
背景  
 
上海世博  
 
2. 上海世博將於 2010年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期間在上海舉
行，其主題是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1。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
港特區 ")政府將參與這項盛事，參與的方式包括建造一個自建的香
港館、參加城市最佳實踐區展覽，以及籌辦一系列相關活動，例

如香港周、巡遊和文化表演。  
 
3. 2008年 5月 9日，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在得悉工商事
務委員會給予支持的情況下，原則上接納有關支持香港特區參與

上海世博的財政影響。 2008年 6月 6日，財委會批准開立為數
1億 4,540萬元的承擔額，作為設計和興建香港館的費用。2008年7月
14日，財委會再批准開立為數 2億 100萬元的非經常開支承擔額，
以應付香港參與上海世博所需的開支，包括運作香港館、設計和

落實城市最佳實踐區展覽，以及舉辦與香港參與上海世博相關活

動及項目的費用。  
 

                                                 
1 5 個副主題分別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經濟的繁榮、城市科技的創新、
城市社區的重塑，以及城市和鄉村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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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職務訪問  
 
4. 在 2010年 3月 1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察悉立法會
主席提出了前往上海世博進行職務訪問的建議，並同意應由工商

事務委員會就擬議訪問提供初步意見，以供內務委員會於 2010年
3月 23日舉行的特別會議席上考慮。在 2010年 3月 16日工商事務委
員會會議席上，出席的議員表示支持立法會議員前往上海世博進

行職務訪問。議員對訪問的日期及日數、行程及訪問地點和後勤

支援安排的意見已撮錄在內務委員會的文件內，並於 2010年 3月
22日隨立法會CB(1)1431/09-10號文件發出。  
 
5. 在 2010年 3月 23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議員支持工商
事務委員會就擬議訪問提出的建議。議員同意訪問應盡早在

2010年 5月進行，如果可以的話，議員應該能夠出席 2010年 5月1日
的上海世博開幕典禮。關於職務訪問的日數，議員同意，為免與

立法會其他事務撞期，這次訪問可在周末期間進行，日數大約 3至
4天。議員亦同意立法會訪問團應順道乘坐內地高速鐵路 (下稱
"高鐵 ")。行程應以上海世博為重點，包括香港館、中國館、城市
最佳實踐區展覽，以及上海世博其他參與國家／地區展館所展示

的主要特色項目。內務委員會察悉，到內地進行的訪問須獲內地

部門發出邀請才可成行，因此同意應透過立法會主席向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 (下稱 "中聯辦 ")轉達議員對擬議訪問
的意見。  
 
6. 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後，立法會主席致函中聯辦主任

轉達議員對擬議訪問的意見。中聯辦主任的覆函於 2010年 3月31日
收悉。經內務委員會主席同意，該兩封函件已於 2010年 4月 1日隨
立法會CB(1)1480/09-10號文件發給議員，並載於附錄 I及 II。  
 
 
參觀上海世博的建議  
 
7. 根據中聯辦主任的來函，上海市人民政府歡迎立法會主席

率領立法會全體議員於 2010年 5月 8日至 10日參觀上海世博。鐵道
部亦歡迎立法會訪問團乘搭武廣高鐵。秘書處之後一直與上海當

局及中聯辦保持密切聯絡，以落實訪問行程及後勤支援安排。  
 
行程及訪問地點  
 
2010年5月 8日  ⎯⎯  從香港前往武漢及上海  
 
8. 按照現時的計劃，訪問團將會在 2010年 5月 8日上午 11時
10分由廣州乘坐高鐵前往武漢，然後乘搭傍晚 6時35分的航班由武
漢飛往上海。為確保議員能夠準時抵達廣州南站及避過廣州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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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繁忙交通，議員將會在當天上午 7時左右從立法會大樓出發，
然後在港澳客輪碼頭乘船前往廣州南沙港，再轉乘旅遊車前往廣

州南站。在廣州至武漢途中，鐵道部會派出相關專家在途中介紹

高鐵的運作及內地高鐵建設的情況。其後，議員將會在傍晚 6時
35分乘搭直航機由武漢前往上海。  
 
2010年5月 9日及10日  ⎯⎯ 參觀上海世博  
 
9. 議員將會有兩整天的時間參觀上海世博。上海世博劃分為

兩大區域：浦東的展館區及浦西的城市最佳實踐區展示案例區。

2010年 5月 9日，訪問團將會參觀中國館、香港館及主題館，以及
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的展館。2010年5月10日，訪問團將會參
觀城市最佳實踐區，而香港會在該區展示智能卡技術及有關技術

對城市日常生活的影響。倘若時間許可，並獲得相關國家覆實，

行程可能會包括數個其他展館。訪問團將於 2010年 5月 10日晚上 7
時 35分從上海乘飛機返回香港。  
 
訪問的採訪安排  
 
10. 秘書處亦會作出安排，方便記者以自費方式隨團採訪整個

訪問行程。關於各傳媒機構就採訪這次訪問活動派出的傳媒代表

人數，每間電視台最多可派出 3名代表 (包括一名記者，一名攝影師
及一名工程人員 )；而每份報章及每間電台則可派出一名代表前往
採訪。公共資訊部將會就細節安排直接與傳媒機構聯絡。  
 
財務安排  
 
11. 按照內務委員會於 2009年 12月 11日通過有關議員應邀前
往香港以外地方進行訪問的處理機制，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訪問

所招致的開支會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為期 3天的訪
問的暫定預算開支為每位議員 9,500元，此數額是根據公務員在相
關城市進行職務訪問時的膳宿津貼標準金額及經濟客位票價計算

所得。倘若內務委員會通過擬議的訪問，與這次訪問有關的支出

會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  
 
 
徵詢意見  
 
12. 請議員考慮是否接受邀請進行擬議訪問，以及訪問開支應

否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  
 
 
立法會秘書處  
2010年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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